
立法會CB(1)1751/03-04(02)號文件

《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

2004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3日舉行的第二十八次會議日舉行的第二十八次會議日舉行的第二十八次會議日舉行的第二十八次會議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

1. 在討論有關 “對法案委員會提出但尚待解決的事項的回應 ”的文件
(立法會CB(1)1425/03-04(02)號文件 )第 28項時，委員察悉，任何人
犯了條例草案第 96(1)或 (2)條所訂的罪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
即可處以刑罰；而任何人犯了條例草案第 96(3)、 (4)、 (5)或 (6)條
所訂的罪行，一經定罪，即可處以刑罰。政府當局獲請採取下列

行動：

(a) 關於條例草案第 96(1)條，委員同意政府當局的意見，認為該
條款所提述的欺詐罪行應予重罰，藉此維護新的土地業權註

冊制度的健全，以及業權註冊紀錄的準確性。請刪除與發出

妥善業權證明書有關的條例草案第 96(1)(g)條。

(b) 鑒於條例草案第 96(2)條涵蓋的範圍廣泛，加上該條款所提述
的若干罪行性質並非如此嚴重，請考慮是否有充分理據規定

該條款所訂的罪行只可循公訴程序審訊。一位委員建議刪除

條例草案第 96(2)條中 “循公訴程序 ”的字眼。

(c) 請證實條例草案第 96(3)、 (4)、 (5)及 (6)條所訂的罪行是否應
可循簡易程序或公訴程序審訊。

2. 就有關 “對法案委員會提出但尚待解決的事項的回應 ”的文件 (立法
會CB(1)1425/03-04(02)號文件 )第 35項而言，委員請政府當局採取
下列行動：

(a) 請提供資料，說明英國的土地註冊處處長行使作出限制令的

權力頻密程度為何，以及當中招致的費用如何處理。

(b) 請提供英國土地註冊處發出的一般作業指引。該指引開列在

何種情況下應向土地註冊處申請限制令、在何種情況下應向

法庭申請制止令，以及當中涉及的程序。請同時提供條例草

案建議的新土地業權註冊制度在此方面的相關資料。

(c) 請說明條例草案中與施加限制令有關的擬議條文實際上會如

何運作。請同時參考英國的有關情況。

(d) 請考慮可如何限制土地註冊處處長根據條例草案第 77(1)條進
行查訊的範圍，以免有關查訊變成類似司法程序。一位委員

建議限制處長進行查訊的權力，把有關的權力範圍局限於查

核文件和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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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有關 “對法案委員會提出但尚待解決的事項的回應 ”的文件 (立法
會CB(1)1425/03-04(02)號文件 )第 36項而言，一位委員提述條例草
案第 77(1)(b)(ii)條，並詢問土地註冊處處長會採取哪些步驟，確保
受影響擁有人有機會在限制令註冊之前陳述反對意見，特別是當

受影響擁有人不在本港的時候。政府當局回應時請委員參閱條例

草案第 94(2)條，以了解 “陳詞機會 ”的涵義，並向委員保證，除非
處長信納受影響擁有人有陳詞機會，否則不會作出限制令。委員

繼而要求政府當局研究條例草案第 77(1)(b)(ii)及 94(2)條彼此能否
互相呼應，足以達致上述預期的法律效力；若否，則對條例草案

第 77(1)條作適當修正。

4. 就有關 “對法案委員會提出但尚待解決的事項的回應 ”的文件 (立法
會CB(1)1425/03-04(02)號文件 )第 40項而言，委員請政府當局採取
下列行動：

(a) 請證實條例草案第 4(a)、 (b)、 (c)或 (d)條是否涵蓋若干一般文
書，例如可予撤銷的一般授權書、訂明不可撤銷的授權書、

分割業權契約及提名書；若否，條例草案第 4條有否必要作出
修正，以涵蓋該等文書。

(b) 請解釋上文 (a)項所述的各類文書，在土地業權註冊制度下分
別將會如何註冊，以及會否註冊為條例草案下的同意警告

書、非同意警告書、限制令或其他項目。在可予撤銷的一般

授權書方面，助理法律顧問認為，除非設立一個新的通知類

別，否則根據條例草案，該類授權書不可註冊。至於為保障

受贈人所有權權益而發出的、訂明不可撤銷的授權書，一位

委員建議採用與按揭相同的方式，為此類授權書註冊。該位

委員亦建議參照英國的做法。

(c) 關於條例草案第 4(d)條，請比較現時以否定式 (即 “除屬以下情
況外，任何事項均不可註冊……”)草擬條文，與以肯定式草擬
條文的優點和缺點，以及考慮可如何改善該條文的草擬方

式。請參考現行契據註冊制度的相關條文。

(d) 請確保政府當局日後就條例草案所訂事項的註冊事宜，以及

警告書、限制令和制止令的使用事宜發出的執行指引及說明

摘要，在土地業權註冊制度實施之前備妥，以及該等指引和

摘要會定期更新，並會上載至互聯網供法律執業者和市民閱

覽。

5. 就有關 “對法案委員會提出但尚待解決的事項的回應 ”的文件 (立法
會CB(1)1425/03-04(02)號文件 )第 50項而言，委員認為應清楚界定
“偽造 ”一詞的涵義，載列法庭可就哪些類別的偽造個案，命令更
正物業業權，以維護無辜的前擁有人的利益。委員請政府當局提

供文件，內容涵蓋下列各方面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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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關於法庭可就哪些類別的偽造個案，命令更正物業業權，以

維護無辜的前擁有人的利益一事，請述明當局就此方面作出

的政策決定，並提供作出該等政策決定的理據。在作出有關

政策決定時，請在保障無辜的前物業擁有人的利益，與確保

業權獲得保障和清楚明確兩者的需要之間求取平衡。

(b) 關於上文 (a)項，請說明條例草案所指的偽造所涉及的範圍，
會否涵蓋公司物業的擁有權因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偽造董事會

會議紀要，或未獲公司正式授權而導致有所改變的情況。

(c) 請提供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業權註冊制度所採用的 “偽造 ”一詞
的定義。

(d) 請提供有關案例 (包括立法會CB(1)1425/03-04(02)號文件提及
的Argyle案 (1985)及Hayes案 (1994))的資料。在Hayes案 (1994)
中，暫委法官述明 “命令更正的權力當然屬酌情權，但如一名
分權擁有人偽造轉移，則一般來說 (受第 82(3)條規限 )很大機
會能夠成功針對受讓人及他們的承按人作出更正。”。請闡明
被視作有 “很大機會能夠成功……作出更正 ”的案件類別。

6. 就有關 “對法案委員會提出但尚待解決的事項的回應 ”的文件 (立法
會CB(1)1425/03-04(02)號文件 )附件C而言，委員察悉助理法律顧
問提出的關注事項，就是在土地業權註冊制度下對優先次序的保

障，有別於在契據註冊制度下的情況，特別是在非同意警告書方

面。委員認為，與優先次序有關的規定必須清楚明確，而因條例

草案在保障優先次序方面作出的改變，以致其權益優先次序受到

影響的各方，均應獲告知此點。應委員的要求，助理法律顧問答

允擬備一份列表，開列其察覺契據註冊制度與土地業權註冊制度

在此事上的不同之處，以及在土地業權註冊制度下可能會對物業

擁有人或買方造成的不公平情況。在此方面，政府當局獲請列舉

更多例子，說明在不同情況下如何保障優先次序。請參閱助理法

律顧問會擬備的列表，並說明為何會有當中所指出的不同之處。

同時，亦請就任何改變現行做法的建議，徵詢香港律師會的意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4月 23日


